附件3：
教学单位教学系、教研室2024年度考核自评结果汇总表

教学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	排序
	教学系名称
	教学系主任
	自评

分数
	单位

初评分
	教学单位

初评意见
	推优意见

（是/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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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排序
	教研室名称
	教研室主任
	自评

分数
	单位

初评分
	教学单位

初评意见
	推优意见

（是/否）

	
	
	姓名
	职称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.“自评分数”为教学系、教研室自查表中的自评分总分数。
2.“单位初评分”为教学系、教研室自查表中的单位初评分总分数。
3.“初评意见”分为“通过验收”或“不合格”。
4.“推优意见”：推荐参加校级评选的教学系、教研室不超过本单位教学系总数的30%、不超过本单位教研室总数的30%，如推荐参加评选则为“是”，不推荐则为“否”。
